
川工商函〔2018〕736 号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使用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工商局,省局注册分局：

根据《工商总局关于提高登记效率积极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改革的意见》（工商企注字〔2017〕54 号）和《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企注〔2018〕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省

局制定了《四川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按照

方案要求开展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时间安排

2018 年省局确定成都、泸州、德阳、广元、内江、眉山、

巴中等七个市以及省本级为开展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单

位，6 月底前省局开发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在试点地区上线

运行。9 月底前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

二、工作范围

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的企业名称核准或者总局核准的企业

名称以外，企业名称可不再实行预先核准。



三、工作内容

（一）各级登记机关应安排专人实时对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

统中名称查重、名称申请提交等数据流量进行监控。

（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通过后，不得在保留期内调整登记

机关、投资人、注册资本、投资额等事项。

（三）自主申报名称通过后保留期为 30 天，逾期未进行设

立、变更登记的，视为放弃已申报名称，名称自动失效；对在保

留期内自主申报名称（变更名称除外），如需延期的，可申请延

期，但只能延期一次，延长期限为 30 天。

（四）登记机关对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依法进行注册登记

把关。自主申报通过的企业名称，注册登记人员发现有明显违反

相关规定的不适宜企业名称，应及时告知申请人更改名称。申请

人拒不更改的，不予办理登记注册。

（五）登记机关为市州以下核省名的企业名称登记，由市州

局负责把关。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对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工作组织领

导，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做好建章立制、人员配备等

保障工作，明确职责分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广泛宣传引导。各级登记机关要加强宣传力度，通过

新闻媒体、网站等多种途径宣传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工作举措和相

关查询比对自主申报规则，让更多公众和企业了解名称改革内

容，在方便查询、有效比对、自助选择等企业名称申报过程中体



验到更多更实在的便利化改革成果。

（三）及时总结经验。在试点工作及全面推开过程中，要注

意收集、梳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新的需求，及时总结经

验，向省局反馈信息，确保名称登记改革稳妥有序开展。

联系人：企业注册处 林兵 电话：86523538

省局信息中心 黄韬 电话：86781063

万达公司 涂雪燕 电话：18982263280

附件: 1.四川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名

2.称自主申报操作指南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 年 6 月 28 日



附件 1

《四川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工商总局关于提高登记效率积极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改革的意见》（工商企注字〔2017〕54 号）和《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市监企注〔2018〕1 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深化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规范我省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切实推进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便利化、快捷化，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自主便捷、统一规范、公开透明原则，建立全省统一的

自主申报系统，制定全省统一的自主申报规范，完善名称争议调

处机制，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工作方式，确保在 2018 年 9 月底

前全省工商登记机关实现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二、时间安排

2018 年 5 月起在成都、泸州、德阳、广元、内江、眉山、

巴中等七个市以及省本级开展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9 月

底前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为确保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各

试点工商局应当依据文件要求，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市场监管环

境，在省工商局的统一规范指导下，开展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

试点。

三、工作内容

（一）实施企业名称简化程序。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的企业



名称核准或者总局核准的企业名称以外，企业名称可不再实行预

先核准，申请人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

记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由申请人自主拟定名称，符合企

业名称登记有关规则即可自主申报。

（二）建立全省统一的自主申报系统。以统一的名称用字规

范、名称禁限字库、名称行业表述以及名称组织形式为业务基础

规范，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申请人对全省名称申请的自动智能

化筛查。融合名称自主申报系统、企业全程电子化系统以及内网

一体化系统，简化申请提交材料和审核流程。在登记系统增设名

称退回选项，登记审核人员可以将不合适宜企业名称退回。建立

名称自主申报业务流量监控平台，实时对名称查重、名称申请提

交等数据流量进行监控。

（三）制定全省统一的自主申报规范。公开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的条件、程序、期限和审查要求，明确统一的名称用字规范、

名称禁限字库、名称行业表述以及名称组织形式标准。制定《四

川省自主申报企业名称争议处理规则》，对企业名称争议处理的

管辖、受理、审查、调解、处理、执行以及处理过程中的中止和

终止情形进行规定，处理机关依据不同情形对企业名称争议作出

相应处理。制定《处理不适宜企业名称规则》，对自主申报登记

的企业名称被企业名称登记机关或上级登记机关认为不适宜的，

或者依据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复议机关复议决定应当予

以纠正的企业名称进行处理。

（四）加强名称登记管理。在企业登记过程中，要加强名称

审核，及时发现不合时宜的企业名称，并按相关规则进行处理。



人民法院或者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企业限期纠正或者停

止使用企业名称的，企业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企业登记机关应

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该

企业名称，并向社会公示。企业名称登记不得利用不正当手段，

故意规避程序设计，不得欺骗误导公众，不得损害社会、公众和

他人的合法在先权利。强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主体责任，企业

应当承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企业名称自主申报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规则，做好建章立制、健全机构、

人员配备等保障工作，明确职责分工，确保试点工作落实到位。

（二）广泛宣传引导。各登记机关要加强宣传力度，通过新

闻媒体、网站等多种途径宣传企业名称自主申报试点工作举措和

相关查询比对自主申报规则，及时让公众和企业了解有关信息，

在方便查询、有效比对、自助选择等企业名称申报过程中体验到

更多更实在的便利化改革成果。

（三）及时总结经验。在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注意收集、

梳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新的需求，及时总结新经验，试

点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省工商局，确保改革试点工作稳

妥有序开展。



附件 2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操作指南

一、 自主申报范围

本平台用于在四川省范围内登记的企业在线自主申报名称，

凡不涉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和无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核名的其

他企业法人都可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进行自主申报，不再

实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自主申报通过的企业名称直接申请工商

注册登记，实现名称审核与工商注册登记的合并办理。

二、操作流程

1.登录四川省名称自主申报系统：

http://182.131.3.112:8040/netself

2.在页面左侧点击【用户登录】，新用户注册后登录，已注

册的用户可直接登录。

http://182.131.3.112:8040/netself


3.分别输入企业名称区划、名称字号、行业表述、组织形式，

符合核验标准后选择登记机关。

4.阅读名称申报须知后，请勾选“我己阅读《名称申报须

知》"，点击【提交名称申请】。

5.填写拟申报“企业信息”、点击【下一步】填写“投资

人信息”。



6.预览填写的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7.提交成功后，系统立即生成“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承诺

书”，上面有有效期及申请号等信息可核对查阅。

8.企业可点击“立即办理设立登记"进行下一步操作，跳转

到全程电子化进行设立登记；企业也可凭经全体投资人签字或盖

章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承诺书》到对应的登记机关注册大

厅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直接办理登记。

9.返回首页在“我的待办"下方查看申报详情。

二、 注意事项

1.申请人在网上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办理企业名称申报，有义

务确保填报的信息、提交的材料和证件真实、合法、有效，并承

诺对因提交虚假材料、证件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企业名称自主申报通过后，不得在保留期内调整登记机

关、投资人、注册资本、投资额等事项。

3.企业名称在保留期内，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转让。

4.自主申报名称通过后保留期为 30 天，逾期未进行设立、

变更登记的，视为放弃已申报名称，名称自动失效；对在保留期

内自主申报名称（变更名称除外），如需延期的，可在新设企业

名称保留期届满前申请延期，但只能延期一次，延长期限为 30

天。

5.自主申报名称通过后，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在保留期

内，凭经全体投资人签字或盖章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承诺

书》到对应的登记机关注册大厅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直接办理登记

或直接通过全程电子化网上办理登记。

6.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在注册登记过程中，发现有明显违

反登记规则的企业名称，登记机关有权不予登记。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